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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77）

南岸集團有限公司
South Shore Holdings Limited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報
之額外資料

茲提述南岸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在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網站刊發之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報（「年報」）。

誠如年報第15頁行政總裁報告中「集資活動」一節所披露，供股（已於二零一八年
三月二十日完成）餘下所得款項約235,000,000港元將按擬定用途動用。

除上述資料外，本公司謹此向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提供以下額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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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年報日期，預計餘下所得款項約235,000,000港元將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及八月動
用。以上餘下所得款項於年報日期及本公佈日期之明細如下：

（百萬港元）

先前於本公司
日期為

二零一八年
一月二十四日
之通函所披露
之擬定所得
款項用途

於年報日期
之實際所得
款項用途

於年報日期
擬動用餘下
所得款項
之結餘

重新分配餘下
所得款項
之用途

於本公佈日期
餘下所得款項
之實際用途

於本公佈日期
餘下所得款項

之結餘

十三第酒店開幕前開支

裝修 421 (293) 128 (37) (91) 0

傢具、裝置及設備 145 (126) 19 (11) (8) 0

經營用品及設備 166 (85) 81 (70) (11) 0

酒店業務籌備費用 130 (126) 4 20 (24) 0

862 (630) 232 (98) (134) 0

一般營運資金

一般營運資金 111 (108) 3 98 (101) 0

總計 973 (738) 235 0 (235) 0

部分餘下所得款項（原擬定用作十三第酒店之開幕前開支）於本公佈日期實際已用
作一般營運資金，如支付銀行貸款利息。此所得款項用途變更之原因是為了應付
支付銀行貸款利息之到期日。

於本公佈日期，以上餘下所得款項已獲悉數動用。

承董事會命
南岸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梅靜紅

香港，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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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Peter Lee Coker Jr.先生 ： 主席（執行董事）
劉高原先生 ： 副主席（執行董事）
Walter Craig Power先生 ： 非執行董事
趙雅各工程師，OBE，JP ：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焯芬教授，GBS，SBS，JP ： 獨立非執行董事
布魯士先生 ： 獨立非執行董事
Francis Goutenmacher先生 ：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覺忠先生 ： 獨立非執行董事


